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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建设项目用地预审

申请

提出申请，提交相关申请材料。

受理
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决定是否受理。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职权范围内，不予受

理，并说明理由。

材料齐全，符号法定形式，

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材料的，预以受理

材料不齐全，或者不符号

法定形式的，退回并告知

补正材料

审查

相关股室会签。

（办理时限：6个工作日）

审批

（承办单位：自然资源局；办理时限，3个工作日）

合法

进行审批出具审批意见。

不合法

作出不予审批的决定，通知申请人，并告知当事人

依法申请复议，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（承办机构：

规划股；办理时限：10 个工作日）

发文

（承办单位：规划股；办理时限：1个工作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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